
花蓮港船舶給水勞務委外管理要點 
109 年 2 月 11 日簽核文號：1094102033 號修訂 

一、花蓮港務分公司為便利泊港船舶申請淡水補給，提高服務品質，委託※※

公司辦理船舶給水業務，特訂定本管理要點。 

二、花蓮港現有給水管線設備。 

名     稱 數量 給  水  能  量 備      註 

碼頭給水栓 70 

1.水栓接頭內徑 2-1/2 吋(63.5

公厘)。 

2.給水管線每小時給水量平均

流量 35~40 噸。 

每座碼頭至少

平均分佈 2 處

加水口 

三、為迅速準時提供本港船舶給水業務之服務，業者應配置下列基本配備始得

辦理委託： 

（一）作業用車 1 輛以上（含 1 輛，正式營運前之行車執照正反面影送

花蓮港務分公司查驗）。 

（二）給水相關設備：水帶（含接頭）、移動式分水表（需經標檢局檢

驗）、制水閥開關工具（視現場環境自行訂做）等。 

（三）業者辦公處所應鄰近港區或租用本分公司建物；並裝置電話 2

部、傳真機 1 部、電腦(含與本分公司連線)1 部、25ｗ無線電基

地台(經本分公司核備後購置)1 組，作業中給水作業員須攜帶小

型無線電話機或於作業車內設置無線電基地台。 

（四）業者應配置給水作業員 3 人以上(含 3 人)；全年全日(24 小時)分

班備勤，配合船舶給水作業。 

（五）業者之設備、員工名冊、辦公處所等資料，應檢具完備送花蓮港

務分公司備查後核准後始得辦理委託。 

四、一般規定： 



（一）業者須指派人員負責與船公司或船務代理公司協調聯繫及管理加

水作業員工作，辦理委託業務期間，絕對遵守商港法、勞動基準

法、勞工安全衛生法、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、

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、商港港務管理規則、花蓮港船舶給水委

外管理要點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，不得藉故以不瞭解而違反。 

（二）業者應提供緊急聯絡電話並應保持 24 小時暢通，不得以電話故

障，關機或收訊不良等理由拒接。 

五、作業規定： 

（一）船舶給水由船方或其代理人，按其船舶之實際需要填妥「船舶給

水申請單」（如附件），送至給水受委託公司或以傳真方式申

請。 

（二）申請時間： 

1.週一至週日每日上午 08:00 時至下午 05:00 時止 

2.夜間及早上 8 時前加水，船方及其代理人應於下午 5 時前

辦妥給水申請，俾利調派碼頭給水作業人員服務，臨時及

逾時申請恕不受理。 

（三）供水時段： 

1.日間－自 07:00 時起至 18:00 時止。 

               2.夜間－自 18:00 時起至翌日 07:00 時止。 

（四）碼頭給水最低計費量，國際航線船舶每次為 20 噸，國內航線船

舶每次為 10 噸，碼頭加水站應申請人之申請調派出勤後，因申

請人之因素未加水折返者，按最低計費量收取設備費(水費不

收)。 

（五）依據「船舶給水申請單」申請給水時間之先後順序實施船舶給

水。 

（六）給水量以能滿足船舶之申請量為原則，但得視臺灣自來水公司供

水情形及當時泊港船舶申請淡水總數量及靠港時間酌情供給



之。 

（七）給水量之核計，以臺灣自來水公司設於碼頭之總表記錄為準，輔

以船邊分表作為計費之依據。 

（八）船方或其代理人應於供水前後，會同給水人員核對船邊分表，加

水結束後，執行加水作業人員應於船舶出港前，務必請船方或

其代理人完成「船舶給水簽證單」簽章手續，核對無誤後，作

為計費繳納費用之依據；船舶給水簽證單應由業者印製(1 式 3

份)。 

（九）業者應於每日（遇星期例假日順延）提供前 1 日給水作業之簽證

單，每月五日前甲方應提供前月統計報表給乙方，前項月報表

應詳列簽證單編號、日期、是否例假日、船名（中、英文）、

碼頭給水、日間加水噸數、夜間加水噸數、收費金額等相關項

目資料，俾利查核。 

（十）業者應將調派作業、加水作業、特殊事故等，含其他必要之紀

錄，詳載於工作日誌簿，以備本分公司檢查，其保存期限 1

年。 

（十一）業 者 車輛、人員須申請碼頭通行證，應依本分公司相關法令規

定作業辦理，非委託許可範圍不得使用。 

（十二）加水作業時應戴安全帽，穿著救生衣、反光背心與安全鞋；並

隨車備便適當救生裝備及防護具，作業時動作力求迅速確實，

服裝須整齊，不可穿拖鞋，服務態度需須親切和藹。 

六、實施給水作業時，船方人員應配合協助碼頭給水作業人員接裝或拆除輸水

管，並注意其安全；倘於船舶供水期間，遇船邊分表故障或加水帶破裂或

給水管線停水等狀況，請即通知給水承攬公司，派員處理。 

七、倘流失量有異常(即流失量大於流量之十分之一)，乙方應即刻通知甲方港

務處，並派員會同參與實地勘查，流失量異常之由可歸責於乙方者，則當

月自來水管線流失水費由乙方負擔。 



八、申請給水船舶之停泊地點、時間變動時，申請人應即時以「船舶給水申請

單」或電話通知給水承攬公司，否則延誤給水時間應由申請人自行負責。 
九、本要點自作業之日起實施，其他未盡事宜，得隨時補充修訂之。 


